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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民是民主国家中拥有公民身份的人。 公民意识是公民自身对其公民身份的理

性认识与价值认同。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教育活动，以使公民

获得对社会主义公民身份的理性认识与价值认同。 公民意识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主义

公民意识教育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重点内容是

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理念，中心任务是培养公共理性，宏观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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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是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 党的十八大及三中全

会《决定》制定了“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

全的人民民主”的政治改革蓝图。 “健全的民主制

度”和“健全的公民意识”互为因果、相得益彰，是保

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民主政治良序运行的两翼。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因而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任务。 加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

教育，对于加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扩大公民

有序政治参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抵制西

方反华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以及维护国家政治安

全与社会稳定均有重大意义。
不过，“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似乎尚未得到

“马列·科社”学科应有的关注。 迄今为止，在中文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收录的该学科 １０ 余份

期刊上，探讨“公民意识教育”的文章极为少见，且

未见有文章对相关问题作过深入或系统讨论。 究

其原因，不外乎两种可能：第一，对社会主义公民意

识教育的意义认识不足；第二，对“公民意识教育”
的提法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存有疑虑。 第二种

可能恐怕是学界关注不足的主要原因。 有鉴于此，
本文特别就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内涵、公民意

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社会主义公民意识

教育的内容与目标等问题加以讨论和澄清，以期对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有所促进。

一、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内涵

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公民身份、公

民意识、公民意识教育等概念进行分析，是准确理

解“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前提。

何谓公民？ 尽管从古希腊城邦到近现代民主

国家，公民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发展，但究其根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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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ｃｉｔｉｚｅｎ） 就是拥有公民身份（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的人。
“公民身份”包含三个共同的基本要素：国家、平等、
权利义务［１］。 就国家要素而言，公民身份意味着作

为国家正式成员的资格，即公民是国家的公民，国
家是公民的国家。 就平等要素而言，公民之间在身

份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性内在地要求国家政体应

该是民主的，而从历史上看，公民与民主制事实上

有着天然的联系［２］。 就权利义务而言，公民依法享

有市民权利（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也译作“公民权利”、“民事

权利”）、 政治权利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和社会权利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如服从法

律的公民义务、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责任等；不过，
政治权利是其他基本权利的前提与保障，公民概念

始终以政治权利为核心［２］，公民是“具有某个国家

国籍并有权参与该国公共权力行使与监督的

人” ［３］。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凡具有我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公
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

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对国家

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权），同时必须履行宪法

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总之，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实行

民主，国民依宪法取得公民身份，公民依法平等地

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公
民身份及其民主实践必然形成公民意识，而公民意

识又反作用于民主制度与实践。
何谓公民意识？ 马长山（１９９９）认为，公民意识

就是公民自身对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的自觉反

映［４］。 朱学勤（１９９９）认为，公民意识就是民众对于

公共权力的主体意识与监督意识，以及参与公共事

务、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意识［５］。 周胜蛟和倪洪涛

（２００８）认为，公民意识是公民对其在国家中的政治

地位和法律地位的自我认知，体现为公民对其权利

和义务的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以公民的民主法治

观念和理性政治参与的公共精神为核心［６］。 郑杭

生（２００８）认为，公民意识主要是指公民对于自己的

国家主人地位、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的自

觉意识［７］。 许耀桐（２００９）认为，公民意识是指公民

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公民以宪

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依据，以自身作

为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

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感受与理性认识［８］。 综合

上述界定，可以提出公民意识的简明定义：公民意

识就是公民自身对其公民身份的理性认识与价值

认同，以及相应的行为倾向。 公民意识既包括对公

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权利义务的理性认识（即公

民知识），也包括对公民身份所包含的价值理想的

理念与情感认同（即公民品格或公民价值），以及在

此基础上形成的公民参与态度与公民行为倾向（即
公民实践意向）。 根据公民身份的三个基本要素

（即国家、平等、权利义务），可推演出公民意识的基

本内涵。 基于国家要素，公民与国家相对待，国家

是公民的国家，可导出民主意识、国家意识等；基于

公民平等的要素，可导出平等意识、公正意识等；基
于权利义务要素，可导出法治意识（权利义务由法

定）、公共参与意识（既是权利也是责任）、公民美德

（公共参与必需的道德）等。
何谓公民意识教育？ 郑杭生（２００８）认为，公民

意识教育就是一种通过学校的、社会的和家庭的各

种教育渠道，培育、培养社会成员具有公民意识的

过程［７］。 简言之，公民意识教育就是培养公民意识

的教育活动。 严格说来，公民意识教育是公民教育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的子范畴。 据 《教育大辞

典》，公民教育一般指国家或社会根据有关的法律

和要求，培养其所属成员具有忠诚地履行公民权利

和义务的品格与能力等的教育［９］。 公民教育的目

标是培养具备必要的公民知识（ｃｉｖ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公
民品格（ｃｉｖｉｃ ｖｉｒｔｕｅ）和公民技能（ｃｉｖｉｃ ｓｋｉｌｌ） ［１０］，进
而能积极并负责任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

合格公民。 公民知识、公民品格（公民价值）属公民

意识范畴，是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公民技能就是

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涉及批判思考能力、领导能

力、沟通与说服能力、谈判与妥协能力等。 鉴于公

民知识、公民品格和公民技能彼此渗透、相互支撑，
且某种教育途径通常对三方面素质均有影响，因而

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公民意识教育”与“公民

教育”大致相当，二者可以通用。
何谓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 就是培养社会

主义公民意识的教育活动，以使公民获得对社会主

义公民身份的理性认识与价值认同，并形成相应的

行为倾向。 社会主义公民身份及其意识以社会主

义制度与实践为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

必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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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与思想政治

教育的关系

有个别学者主张“取代论”，即用所谓“中性的

公民教育”替代“意识形态性的思想政治教育”。 这

种观点是明显错误的，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

观点，没有洞悉公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及

其意识形态性。
思想政治教育无疑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

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
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

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 ［１１］；它是“一定

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有目的地对

人们施加意识形态影响，以期转变人们的思想，进
而指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活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政治教育不仅要解决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
政治行为等问题，还必须解决人们的世界观、人生

观、道德观问题” ［９］。 思想政治教育有“泛指”与“特
指”之别：在“泛指”意义上，是指人类所有阶级社会

共有的从思想政治品德上培养教育人的活动；在
“特指”意义上，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

想政治教育。 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上是在特

指的意义上使用的，但究其实质，其他国家尽管无

“思想政治教育”之名，却行“思想政治教育”之实，
因为任何国家的统治集团都力图用他们的思想观

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来影响全体国民，以巩固其

统治。 在任何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一种客

观存在［１１］。 西方的公民（意识）教育作为对其国民

进行政治社会化的教育活动，就是“泛指”意义上

的、西方国家所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
公民（意识）教育同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

公民教育亦有广义、狭义之别。 “广义的公民教育”
泛指一切民主政体的国家对其国民实施的公民教

育，其目标是使其国民获得同该国基本社会制度、
主导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技能。 我

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党始终不

渝的奋斗目标，培育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因而构成意

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国针对本国公民

实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民意识教育即属广义的

公民教育。 此前，我国或许无“公民教育”之名，但
有或者应该有“公民教育”之实。 “狭义的公民教

育”特指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对其国民实施的公

民教育，其目标是培养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

态相适应的公民。 意识形态属性是各国公民教育

的基本属性。 正如武东生（２０１３）所论，“由以阶级

性为根本属性的、具体的历史的‘国家’开展的公民

教育活动，无疑会打上深刻的意识形态的烙印”，
“在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公民教育与思想政

治教育并无不同，公民教育究其实质而言，同为‘非
中性的’意识形态教育” ［１２］。

仔细对照前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和“公民教

育”的界定可知，就内涵而论，泛指的“思想政治教

育”同广义的“公民教育”大致相当，因而在不那么

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

中国的公民教育” ［１２］，而“西方的公民教育就是西

方的思想政治教育”。 就外延而论，“思想政治教

育”似乎比“公民教育”还要大一些，思想政治教育

涵盖了对国民的思想观念（包括世界观、人生观）、
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的教育，公民教育侧重于培养

“民主公民”；另外，公民意识教育严格而言是公民

教育的子范畴。 由此可合理地得出如下结论：社会

主义公民意识教育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

然要求，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思

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与充实［１３］，公民意识教育不

应也不能取代思想政治教育；推进社会主义公民意

识教育，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和宪法法律层面上都有

不容置疑的合法性。

三、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基本内容
郑杭生（２００８）基于其对公民意识内涵的分析，

认为公民意识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国家主人意

识与祖国民族意识，核心任务是培养权利与责任意

识，基础内容是培养民主与法治意识，延伸内容是

培养道德与文明意识［７］。 许耀桐（２００９）认为，根据

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我国的公民

意识教育应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

与义务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此外还要培养公

民的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意识［８］。
两位学者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并存在如下共

识：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应培养主人（主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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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权利与义务意识、民主与法治意识、道德意识。
不过，主人（主体）意识其实质就是民主意识；权利

与义务意识可归入民主与法治意识；“道德意识”的
外延则过于宽泛，“道德”既有“公德”与“私德”之

分，又包括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范畴，
因此广义的道德同狭义的、公民身份认同意义上的

“公民品格”虽有关联，但不严格对应。 总之，学者

们当前广泛认可的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核心

内容是“民主法制意识”。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任务时，明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

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

念”。 这表明，第一，“公民意识教育”与“民主制度

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个基本方略，
二者相辅相成；第二，民主法治理念、自由平等理

念、公平正义理念是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

的重点。 党的十八大在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时，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三个倡

导”的十二个基本范畴中，“民主、法治、自由、平等、
公正”这五个范畴是对十七大倡导的“民主法治、自
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再次重申和确认，并提升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范畴的高度。 侯惠勤

（２０１２）认为，核心价值观应该反映“制度精神”，应
是国家制度、国家运作模式的灵魂，应奠定国家制

度的道义基础和合法性依据，为国家制度的构建提

供基本思路和基本方向［１４］。 韩震（２０１３）也有类似

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反映社会主

义的基本制度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紧密联系当代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根本性质［１５］。 在“三个倡导”
的十二个基本范畴中，“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
正”这五个范畴无疑最能反映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制度精神，因而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通

过上述分析可得出结论：培育民主、法治、自由、平
等、公正的理念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

育的重点内容。
此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公民品格核心

的“公共理性”应成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落

脚点。 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共享平等公民身份

的公民的理性，是秩序良好的民主国家的基本特

征，其目标是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１６］。 一方面，在

思辨层面上，公共理性可从“公民身份”概念中演绎

出来，即“公民身份”内在地意味着公民在社会合作

体系中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每个公民的诉求和权

益应得到同等的尊重和考虑，因而公民在参与公共

事务时应当超越私人立场而秉持一种公共立场，诉
诸并追求公共利益。 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上，有
序的民主也要求公民具备并运用公共理性，其原因

在于，如果公民只关心个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只
运用个人理性而非公共理性，那么民主过程势必难

以就公共争议达成共识，会导致民主的失序甚至自

我否定。 公共理性作为实践理性，既是一种理智能

力，更是一种道德能力即公民美德［１７］。 作为理智能

力，意味着能够准确分辨个人利益、他人利益和公

共利益，并能正确判断各方诉求在何种条件下以何

种安排可得何种程度的满足。 作为公民美德，意味

着尊重他人的诉求与权益，关心公共利益；在面对

分歧时，能秉持公正的态度和达成共识的真诚愿

望，提出基于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的、有说服力

的论证，同时愿意倾听并采纳各方的合理意见而非

固执己见；愿意遵循已达成的共识，等等。 公共理

性是贯穿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公民意识

的红线，健全的公共理性与有序的民主实践互为因

果、相互促进，公共理性的养成应贯穿社会主义公

民意识教育的全过程。
另外，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是

对资本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的扬弃。
一方面，我们要有智慧和勇气来倡导这些代表目前

人类价值共识和历史进步方向的价值理念；另一方

面，我们更要坚持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和公正。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

教育不能止步于倡导、宣传这些抽象的价值词汇，
更加重要和紧迫的是，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框架下深入梳理并正确阐释上述理念具体的、历史

的和发展的内涵。

四、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目标
在公民层面上，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目标

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公民，培养认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备相应的公民知识和公民

品格的爱国公民。 现阶段的重点是培育社会主义

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理念。 特别地，中国的

公民意识教育既要倡导自由平等，培养权利意识，
更要塑造国家与社群认同，培养责任意识［１８］，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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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以公共理性、公共精神为核心的公民美德［１９］。
在国家与社会层面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与和谐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自觉

目标。 公民意识、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三者相互促

进。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培育社会主义公民文化，
是加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的必然

要求。 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务必要阐明

下述问题。 第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 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

发展模式，否则会水土不服并带来灾难性后果［２０］。
第二，要破除“民主迷思”。 既要始终不渝地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又要防止“民主万能”的迷信。 要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把国家稳定、社会和

谐作为发展民主政治的起点和归宿。 要把加快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同加强社会主义公民意

识教育结合起来，使公民意识、民主制度、民主实践

三者相互适应，进而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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